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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海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购买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之核查意见 

根据海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默科技”、“上市公司”）

2017 年 9 月 27 日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和 2017 年 11 月 16 日召开的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海默科技通过支付现金的方式向思坦电子、

杨波、刘瑾、张东弘、穆潇、王玲、樊小军、马永良、李声才、袁宏杰、黄向东、

吴伯中、李玉红、项永军、潘少军、杨刚、胡向阳、张小英、姜文苑、李静、曹

维、杨涛、唐裕云、石苏珍、吕海峰、丁晓强、刘鑫、黄义军、张改、白育、骆

建、宋新勇、雷选锋、肖宏英等 33 名自然人（以下简称“业绩承诺方”）及力

合创赢、新麟二期、力合清源、景瀚投资等共计 38 名交易对方购买其持有的西

安思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坦仪器”）57.19%股份。 

2017 年 11 月 20 日，思坦仪器签发了编号为资 20170001 号海默科技《股

东出资证明书》，核发了《西安思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变更登记表》及最新

股东名册《西安思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名册》；2017 年 11 月 30 日，思坦

仪器在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完成了章程和改选后董

事、监事的备案手续。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独立财务顾问”、“国金证券”）作为

海默科技重大资产购买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及《创业板信息

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0 号：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项》的要求，对交易对方做出的

关于思坦仪器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发表的意见如下： 

一、标的资产涉及的盈利承诺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购买资产协议》，业绩承诺方就思坦仪器

2017 年度、2018 年度及 2019 年度实现的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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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事务所审计确认的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以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准）与海默科技集团内部资金调拨使用产生的利息之和

（以下简称“承诺净利润”）进行承诺，思坦仪器在 2017 年度、2018 年度及 2019

年度承诺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7,000 万元、7,700 万元和 8,500 万元（以下

简称“承诺净利润”）。 

二、业绩补偿安排 

1、盈利差异及补偿 

（1）业绩承诺期间的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上市公司应当聘请具有证券期

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关于当年度承诺净利润数完成情况的《专项

审核报告》，实际净利润数应以该《专项审核报告》所确认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与上市公司集团内部资金调拨使用产生的利息之和为准。 

（2）业绩承诺方同意，若经审计后思坦仪器 2017 年度实际净利润数低于

2017 年度承诺净利润数，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累积实际净利润数低于该两个

年度累积承诺净利润数的 90%，2017 年度、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累积实际净

利润数低于该三个年度累积承诺净利润数，则业绩承诺方按照本次交易前其各自

持有思坦仪器的股份占业绩承诺方持有股份之和的比例针对思坦仪器全部业绩

承诺向上市公司进行业绩补偿，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业绩补偿金额=(截至当年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年期末累积实际

净利润数)÷业绩承诺期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思坦仪器 100%股份的价格

X88.5368%－累积已补偿金额 

（注：上述公式中，88.5368%的计算依据为本次交易后海默科技持有的

85.0124%的股份，以及后续购买杨波、樊小军、袁宏杰、丁晓强、宋新勇等 5

名思坦仪器董事、监事、高管合计持有的其剩余思坦仪器 3.5244%的股份之和） 

在各年计算的业绩补偿金额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

回。 

业绩承诺方须对补偿金额承担连带补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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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和业绩承诺方进一步确认，思坦仪器 2018 年度截至当期期末累积

实现净利润数低于累积承诺净利润数但不低于累积承诺净利润数的 90%，则

2018 年度业绩承诺方无需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具体补偿金额累积至 2019 年

度合并计算。 

2、减值测试及补偿 

业绩承诺期间届满后，上市公司应对思坦仪器进行资产减值测试，并聘请有

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思坦仪器减值测试结果出具专项审核

意见。如果思坦仪器业绩承诺期届满后期末减值额大于业绩承诺期间已经补偿的

现金总额，则业绩承诺方应另行向上市公司支付现金补偿。 

业绩承诺方减值测试需补偿的金额为=期末减值额－业绩承诺期间已经补偿

的现金总额。 

3、补偿的实施 

业绩补偿事件发生时，上市公司按照约定支付当年度价款时应扣除相应的业

绩补偿金额和减值测试需补偿的金额(如有)。若按照约定上市公司应支付当年度

价款小于业绩补偿金额时，业绩承诺方应于《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 30 个工作

日内以现金方式向上市公司支付业绩补偿金额与上述当年度价款的差额部分。针

对业绩承诺期最后一个年度，上述差额部分为“业绩补偿金额和减值测试需补偿

金额之和”与上市公司应支付当年度价款相比较的差额。 

三、2017 年度思坦仪器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瑞华会计师 2018 年 4 月 23 日出具的瑞华审字[2018]62010055 号标准

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瑞华核字[2018]62010016 号《关于海默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经审计的思坦仪器 2017 年度

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与上市公司集团内部资金调拨使

用产生的利息之和为 7,644.11 万元，较承诺净利润数 7,000 万元超过 644.11 万

元，业绩承诺完成率为 109.20%，2017 年度不涉及盈利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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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金证券对思坦仪器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 

国金证券通过与公司高管人员进行交流，查阅相关协议、财务报表以及瑞华

会计师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瑞华审字[2018]62010055 号）、《关于

海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瑞华核字

[2018]62010016 号），对上述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涉及的思坦仪器 2017 年度

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与上市公司集团内部资金调拨使

用产生的利息之和达到协议约定的业绩承诺数。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购买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之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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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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